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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市本级有关园区工矿仓储及划拨项目

建设用地供应有关事项的通知

池自然资规函〔2019〕119号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江南产业集中区分局，市局有关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效能建设，按照规范管理、简政放权的工作要求，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2019年第1次会议精神，经局务会议研究决定，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南产业集中区、平天湖风景区（以下简称园区）内工矿仓储用地和划拨项目建设用地供应程序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供地方案编制

依据市政府已经批准的国有建设用地年度供地计划，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南产业集中区、平天湖风景区供地方案（指工矿仓储用地出让方案和划拨项目用地供应方案，下同）由相应园区分局（以下简称分局）负责编制，报管委会初审。

二、供地方案复核审查
经初审的供地方案，报市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组织复核，由市局主办科室会同相关业务科室按照各自职责以会签方式进行复核审查，对附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分局上报供地方案时，一并提供管委会关于拟出让地块土地征收征迁、补偿安置、净地条件、逾期交地责任等情况的说明。

三、供地方案审批
供地方案经复核审查后，分局提交市局局务会议研究同意的，以审批表形式经市局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市政府领导签批。

四、供地方案实施
园区工矿仓储用地出让方案批准后，分局拟定出让公告由市局发布。分局应在管委会组织下，在池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实施。《成交确认书》由分局主要负责人与竞得人签订后，加盖市局公章。分局即时将成交情况提供给市局，市局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录入出让信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分局主要负责人与受让人签订，加盖市局公章。

园区划拨项目用地供应方案批准后，分局即时将相关材料提供市局，市局在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录入划拨信息。《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土地决定书》由分局核发，加盖市局公章。

五、有关要求

（一）各分局要认真对土地供应方案进行审查，对供应方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方案实施过程的合法性负责。

（二）各分局要加强供后监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或《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土地决定书》核发后，分局要严格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或划拨决定书要求落实对供应地块的限时净地交付，实施出让价款或划拨用地价款的征收等工作；要加大对辖区内土地供后监管，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情况，对发现土地使用权人违约行为应及时向市局报告，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实施追究。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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